
B015

■ 2014年11月25日 星期二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601636

�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

2014-102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4年11月19日以邮件、电

话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通知，本次会议

于2014年11月24日（星期一）上午9: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公司董事

会共有董事9名,�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共9名，其中以通讯方式表决的共5名，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俞其兵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审议和表决,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补充

协议书>的议案》；

基于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旗滨” ）明确确认其认购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份的数量区间为不低于1000万股（含本数）、不超过7900万股（含本数）的情况，

同意就此与福建旗滨签署补充协议书，并在补充协议书中细化违约责任条款。

表决结果：因此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俞其兵先生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

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本议案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非公开发行方案、预案等相关文件中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

司认购股份之数量区间予以明确的议案》。

同意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方案、 预案等相关文件中福建旗滨的认购数量区间进行明

确，由原表述的“不超过7900万股股份” 统一调整为“不少于1000万股（含本数）、不超过

7900万股（含本数）股份” 。

表决结果：因此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俞其兵先生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

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本议案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根据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上述两个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对本次发行所涉及的关联交易进行审查，并发表了审核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上交所网站：《旗滨集团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补充协议书>

的关联交易公告》（2014-104）

三、上网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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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补充

协议书》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关联交易内容：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8月19日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关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与控股股东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福建旗滨” ）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书》，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8月20

日上交所网站《旗滨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2014-083）》。 现为保证

公司非公开发行项目的顺利进行，根据相关要求，公司与福建旗滨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

股份认购补充协议书》，明确了福建旗滨股份认购的数量区间，并细化了违约责任。

2、审议程序：2014�年 11�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俞其兵回避有关表决。 根据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授权，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2014年8月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方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与控股股

东福建旗滨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书》，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8月20日上交

所网站《旗滨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2014-083）》。 现为保证公司非

公开发行项目的顺利进行，根据相关要求，公司与福建旗滨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

购补充协议书》，明确了福建旗滨股份认购的数量区间，并细化了违约责任。

截止本关联交易公告出具日，福建旗滨持有公司 40.10%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俞其兵回避表

决，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全票通过有关议案。

根据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东山县康美镇城垵村

法定代表人：俞其兵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2,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9年2月25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咨询；太阳能电池组件及其应用产品生产、销售，太阳能电站

设计、咨询及EPC总包、运营。 房地产开发经营；土地一级整理；商业贸易；物业服务与租赁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截止到2013年12月31日，福建旗滨合并报表资产总额为1,149,092.02万元，净资产为

406，776.47万元，营业收入为475,065.95万元，净利润为41,315.39万元（经审计）。

截至本关联交易公告出具日，福建旗滨持有公司33,650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40.10%，为公司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补充协议书》

（一）合同主体和签订时间

甲方（发行人）：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认购人）：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14年11月24日

（二）认购数量

认购方同意按《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书》约定之价格以现金方式认购发行人本

次发行的不少于1000万股（含本数）、不超过7900万股股份（含本数）。

（三）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对因其违反《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书》及本补充协议或其项下任何

声明或保证而使对方承担或遭受的任何损失、索赔及费用，应向对方进行足额赔偿。

2、认购方如延迟支付认购资金，每延迟一日需向发行人支付认购资金总额万分之三的

违约金；如迟延支付认购资金超过30日，经发行人提示后认购方仍未履行的，发行人有权解

除《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书》及本补充协议，协议解除后，认购方应向发行人支付人

民币800万元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发行人的实际损失的，认购方还应就差额部分

予以赔偿。

3、如在《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书》及本补充协议生效后，认购方已按照约定支

付了认购资金，但发行人拒绝为认购方办理股票登记，且经认购方书面提示后发行人仍未

履行的，认购方有权解除《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书》及本补充协议，协议解除后，发

行人应向认购方支付人民币800万元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认购方的实际损失的，

发行人还应就差额部分予以赔偿。

（四）本补充协议的生效条件

1、本补充协议作为《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书》的有效补充，经双方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签名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基于发行人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

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相关发行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的调整的情况，本补充

协议在满足下列条件后即生效：

（1）本补充协议获得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

（2）中国证监会核准甲方本次发行。

如上述任一条件未获满足，则本补充协议自动终止。

2、如本补充协议与《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书》发生冲突，以本补充协议约定的

为准。

四、本次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与福建旗滨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书》的顺利

履行，为公司顺利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打下良好基础，明确福建旗滨股份认购的数量

区间并细化违约责任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批程序

（一）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在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俞其兵回避表决，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全票

通过有关议案。 根据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

1、 此次签署补充协议细化违约责任条款及明确控股股东认购数量区间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没有发现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2、此次关联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将此议案提交董

事会审议，并按规定进行披露。

独立意见：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上述议案涉及的交易事项公开、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

2、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对《关于与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补充协议

书>的议案》、《关于对非公开发行方案、预案等相关文件中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司认购股

份之数量区间予以明确的议案》发表同意意见。

（三）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的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没有发生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

的行为。

2、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公司属同一实际控制人，本次事项构

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俞其兵先生需在议案审议时回避表决。

3、上述关联交易根据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旗滨集团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二）旗滨集团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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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2014年11月19日以邮件、电

话等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通知，本次

会议于2014年11月24日上午10:00在公司办公总部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

到会监事3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由监

事会主席王敏强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与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补充

协议书>的议案》；

基于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旗滨” ）明确确认其认购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份的数量区间为不低于1000万股（含本数）、不超过7900万股（含本数）的情况，

同意就此与福建旗滨签署补充协议书，并在补充协议书中细化违约责任条款。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根据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上述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对非公开发行方案、预案等相关文件中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

司认购股份之数量区间予以明确的议案》；

同意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方案、 预案等相关文件中福建旗滨的认购数量区间进行明

确，由原表述的“不超过7900万股股份” 统一调整为“不少于1000万股（含本数）、不超过

7900万股（含本数）股份” 。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根据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上述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0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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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2014年11月12日，公司董事会接到控股股东南天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

司发来的《关于增加南天信息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提

议在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中增加临时提案 《关于修改<

南天信息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14年11月14日披露的

《关于增加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经审核，公司董

事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11月24日（星期一）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14�年11月24�日上午 9：30�至 11：30、下午13：00�至 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1月 23� 日 15：00� 至 2014�

年11月24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昆明市环城东路455号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主持人：副董事长刘为先生

公司董事长雷坚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由副董事长刘为先生主

持会议。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4名， 代表股份数98,034,

9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754%。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6名， 代表股份数97,852,69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68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名，代表股份数182,2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7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

案：

（一）《关于处置本公司非经营性资产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8,019,071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84％；反对15,

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16％；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06,130股；反对15,900股；弃权0股。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二）关于修改《南天信息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8,033,971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99％；反对1,

0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1％；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21,030股；反对1,000股；弃权0股。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经修订的 《公司章程》 全文详见本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革、刘涛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南天信息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南天信息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538

股票简称：司尔特 编号：

2014-52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期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发明专利证书3份，具体情况如下：

1、专利名称：一种土壤改良型棉花专用缓释肥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人：金政辉；杨友坤；洪怀中

专利号：ZL� 2013� � 1� � 0460312.6

专利申请日：2013年09月30日

专利权人：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14年11月05日

专利权期限：20年

2、专利名称：一种土壤改良型水稻专用缓释肥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人：金政辉；杨友坤

专利号：ZL� 2013� � 1� � 0464568.4

专利申请日：2013年09月30日

专利权人：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14年11月05日

专利权期限：20年

3、专利名称：一种土壤改良型油菜专用缓释肥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人：金政辉；杨友坤

专利号：ZL� 2013� � 1� � 0464320.8

专利申请日：2013年09月30日

专利权人：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14年11月05日

专利权期限：20年

上述发明专利已在公司的生产经营中获得应用，能有效提高肥料利用率，并对土壤具有改良与配肥

作用。 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公司专用缓释肥的技术储备和市场化进程，提高公司在专用缓释肥产品的市场

占有率，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保持公司在专用缓释肥领域的领先水平，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对本

期公司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611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号：

2014-037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正在筹划非公开

发行股票事项，由于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引

起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4年11月18日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14年11月18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暨筹划

非公开发行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36）。

截至目前，公司正积极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工作，并聘请了相

关的中介机构，由于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引

起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异常波动，公司股票自2014年11月25日开市起继续

停牌，待公司通过指定信息媒体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关于筹划非

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司对股票停牌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

解。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1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551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

2014-097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于2014年

11月20日以书面、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并于2014年11月24日在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加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权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权董事9名。 公司监事均列

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梁桂秋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肥普尔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公司持有其股权55%， 以下简称

“普尔德医疗” ）在徽商银行合肥太湖路支行（以下简称“徽商银行” ）申请的贷款额度人民币大写叁仟

万元整（￥30,000,000.00元）已到期归还。鉴于普尔德医疗生产经营需要，普尔德医疗继续向徽商银行

申请贷款授信额度人民币大写叁仟万元整（￥30,000,000.00元），最终额度以银行审批为准。上述贷款

期限为一年，额度用途为增加公司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为银行基准利率上浮不超过10%，额度期限为自

授信额度合同生效之日起12个月内，普尔德医疗以其自有土地、房产进行抵押担保。当具体业务发生时，

公司董事会授权普尔德医疗董事长具体办理上述授信额度范围内的所有贷款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审核

并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贷款、资产抵押的所有文书并办理相关事宜。 本次申请的贷款额度为承接原贷款

额度，不存在新增贷款额度的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向银行申请贷款额度授信

事项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1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537

证券简称：亿晶光电 公告编号：

2014-048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11月21日，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4]1202号），就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批复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1,919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

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人、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联系方式如下：

1、发行人：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党旗、冉艳

联系电话：0519-82585558

联系传真：0519-82585550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何声焘、朱同和、林吾嘉

联系电话：010-56510911

联系传真： 010-56510790

特此公告。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1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604

证券简称：龙力生物 公告编号：

2014-055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功能糖产品获得碳足迹认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近日公司功能糖产品通过了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碳足迹核算、 评估， 并获得 Intertek�

碳足迹证书及绿叶标签。 获得认证产品如下：

产品名称 证书编号

木糖

GLF-06-APAC-14-0651

木糖醇

GLF-06-APAC-14-0652

L-

阿拉伯糖

GLF-06-APAC-14-0653

低聚木糖

（

70L

）

GLF-06-APAC-14-0654

低聚木糖

（

20P

）

GLF-06-APAC-14-0655

低聚木糖

（

35P

）

GLF-06-APAC-14-0656

低聚木糖

（

70P

）

GLF-06-APAC-14-0657

低聚木糖

（

95P

）

GLF-06-APAC-14-0658

碳足迹是指企业机构、活动、产品或个人通过交通运输、食品生产和消费以及各类生产过程等引起

的温室气体排放的集合。通常所有温室气体排放用二氧化碳当量（CO2e）来表示。碳足迹评价机制一方

面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另一方面可以促进社会和国家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使企业能够满足消

费者的绿色消费期望，促进创新科技的发展，有助于推动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快速和持续的发展。

此次通过碳足迹认证，将进一步增强公司功能糖产品的巿场竞争力，提升企业和产品的公信力，也

是公司秉承“绿色循环发展，健康成就未来” 的发展理念、勇于履行社会责任的良好体现。

该认证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575

证券简称：皖江物流 公告编号：临

2014-103

债券代码：

122235

债券简称：

12

芜湖港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因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经申

请，公司股票自2014年10月8日起按照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 鉴于，本次资产重组事项涉及问题较多、

程序较复杂，有关各方仍需沟通协调并进一步细化、修改和完善重组方案。 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

护投资者利益，公司于2014年11月7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一、本次资产重组框架介绍

本次资产重组交易对方为公司控股股东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淮南矿业” ）；

交易方式为资产置换或其他重组方式，且不涉及发行股份事宜。 本次资产重组事项由于涉及问题较多、

程序较复杂，公司与控股股东淮南矿业仍需与涉及本次资产重组相关中介机构以及有关政府部门沟通、

论证重组预案，因此标的资产范围及行业类型尚未最终确定，公司与淮南矿业将根据本次资产重组工作

进度，依规推进相关协议的拟定和相关报批程序。

二、本次资产重组工作进展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与控股股东淮南矿业正在积极推进本次资产重组有关工作，与本次资产重

组所涉及的审计、评估机构、法律顾问和独立财务顾问等相关中介机构对重组预案进一步细化、修改和

完善，并正在与有关政府部门沟通、论证重组预案。

三、无法按期复牌的具体原因及预计复牌日期

由于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待相关工作确定后，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资产重组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继续根据

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

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刊登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本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1月25日

证券代码：

002610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

2014-136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11月24日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区金塘路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邹承慧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23人，股东代表19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142,603,029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39.34%（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计18人，代表股份2,337,404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0.64%）。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光伏电站资产证券化的议

案》

表决结果：142,600,12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2,900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1%； 0股弃权。 该议案表决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邹云坚、周江昊

（三）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498

证券简称：山东路桥 公告编号：

2014-71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自2014年10月8日起停牌。

2014年10月13日，公司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2014-63号),2014

年10月20日、2014年10月27日、2014年11月3日，分别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

进展公告》（2014-64号）、(2014-65号）、(2014-67号），2014年11月10日，

披露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2014-68）、2014年11月

17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2014-69）。

目前，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 该事项仍存在

不确定性，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请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1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775

证券简称：南京熊猫 公告编号：临

2014-092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供网络投票，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11月24日（星期一）下午14:30

（2）A股股东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11月24日（星期一）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2、会议召开的地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京市中山东路301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总人数

（

人

）

15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13

外资股股东人数

2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666,457,311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425,406,012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41,051,299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72.93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46.55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6.38

二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人

）

15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13

外资股股东人数

2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666,457,311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数

425,406,012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数

241,051,299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72.93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6.55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6.38

三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

人

）

0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0

（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副董事长徐国飞先生主持。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赖伟德先生、邓伟明先生、鲁清先生、宣建生先生、朱维驯先生因另有

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均列席会议。 会计师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全部9项提案，审议情况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

是否

通过

1

《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

53,922,898 98.46 842,011 1.54 0 0

是

2.1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对方

53,922,898 98.46 842,011 1.54 0 0

是

2.2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标的

53,922,898 98.46 842,011 1.54 0 0

是

2.3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方式

53,922,898 98.46 842,011 1.54 0 0

是

2.4

交易价格的确定及对价支付方式

53,922,898 98.46 842,011 1.54 0 0

是

2.5

交易标的过渡期间损益的归属

53,922,898 98.46 842,011 1.54 0 0

是

2.6

交易标的的权属转移

53,922,898 98.46 842,011 1.54 0 0

是

2.7

违约责任

53,922,898 98.46 842,011 1.54 0 0

是

2.8

决议有效期

53,922,898 98.46 842,011 1.54 0 0

是

3

《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53,922,898 98.46 842,011 1.54 0 0

是

4

《

关于审议

〈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

摘要的议案

》

53,922,898 98.46 842,011 1.54 0 0

是

5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符合

〈

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

四条规定的议案

》

53,922,898 98.46 842,011 1.54 0 0

是

6

《

关于公司与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

产权交易合同

〉

的议案

》

53,922,898 98.46 842,011 1.54 0 0

是

7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所涉及资产评估

的议案

》

53,922,898 98.46 842,011 1.54 0 0

是

8

《

关于同意报出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有关审

计报告

、

评估报告

、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的议

案

》

53,922,898 98.46 842,011 1.54 0 0

是

9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

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事宜的议案

》

53,922,898 98.46 842,011 1.54 0 0

是

第1-9项提案均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控股股

东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56.85%股份， 直接持有本公司4.29%股份） 是本公司关联股东， 分别持有本公司

334,715,000股和39,215,686股，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就上述全部9项提案放弃表决权利。

关联股东放弃表决后，参与表决的股东全部为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下的股东。通过现场和网络参

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13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54,764,909股，占公司本次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100%。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经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景忠律师、周浩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南京熊

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 《关于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苏永证字（2014）第139号]。

特此公告。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1月24日

报备文件

（一）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